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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1、2 项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1、3 项议案涉及到的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2 月 10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3、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即墨区青威路 1626 号)。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刘国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名， 代表股

份 621,072,3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944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3 名，代表股份 331,889,182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26.6892%。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9 名，代表股份 289,183,173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3.2549%。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 9 人，代表股份

43,939,4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33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13,58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0.08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2,925,8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4519%。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分别审议通过了：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
施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1,072,0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5%；反
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3,93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2%；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1,031,1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7%；反

对 4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2%；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3,898,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623%；反对 4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354%；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1,072,0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5%；反

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3,93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2%；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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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全部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2020 年 2 月 1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7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1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24,353.5239 万股变更为

123,783.5239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24,353.5239 万元变更为 123,783.5239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
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
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每日 8:30-11:30,� 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 1626 号
联系人：王玉林
邮政编码：266200
联系电话：0532-89066166
传真号码：0532-89066196
电子邮箱：wangyulin@haili.com.cn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

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0 日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及

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在公司总行大厦召开。 公司应出席董事 10 名，亲自出席董事 10 名，其
中股东董事和独立董事均以电话接入方式出席。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由陆华裕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陆华裕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陆华裕简历：
陆华裕，男，1964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长。 陆华裕先生历任宁波市财政税务局局长助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局副
局长、宁波市财政税务局副局长等职；2000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 月任公司行长；2005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陆华裕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249,409 股，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选举罗孟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罗孟波简历：
罗孟波，男，1970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副董事长、行长。 罗孟波先生历任公司业务部审查员、总经理助理、总经理，授
信管理部总经理，北仑支行行长，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1 月任
公司行长助理；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公司副行长；201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公司董事、行长；2014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行长。 罗孟波先生持有本公
司股份 1,919,678 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七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经选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陆华裕、陈首平、史庭军、刘新宇、胡平西董事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陆华裕董事为主任。

（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洪佩丽、李浩、王维安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洪佩丽董事为主任。

（三）风险管理委员会。 李浩、连文辉、冯培炯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委员，李浩董事为主任。

（四）审计委员会。 胡平西、李浩、陈首平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胡平西董事为主任。

（五）薪酬委员会。 贝多广、洪佩丽、王维安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委员
会委员，贝多广董事为主任。

（六）提名委员会。 王维安、胡平西、章凯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王维安董事为主任。

（七）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魏雪梅、贝多广、庄灵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魏雪梅董事为主任。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均从其就任董事之日起正式履职。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聘任罗孟波

为公司行长。
罗孟波简历同前。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聘任付文

生、王勇杰、冯培炯、马宇晖、庄灵君为公司副行长。
付文生简历：
付文生，男，1972 年 8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现任公司副行长。 付文

生先生历任上海银行办公室秘书、福民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主持工作）、静安支
行行长，公司上海分行副行长、北京分行行长；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公司行
长助理；2012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副行长。 付文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勇杰简历：
王勇杰，男，1972 年 10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副行

长。 王勇杰先生历任农业银行宁波分行中山支行信贷员、海曙支行中山广场办事处
主任，公司灵桥支行副行长、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个人银行部总经理，
期间兼任信用卡中心总经理；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公司行长助理；2012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副行长。 王勇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41,800 股，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培炯简历：
冯培炯，男，1974 年 1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副行长。 冯培炯先生历任公司东门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公司人力资源
部主管、总助级高级副主管、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个人
银行部、 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公司苏州分行行长；2015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副行长；
2016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冯培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宇晖简历：
马宇晖，男，1981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副行长。 马宇晖先生历任

公司江东支行信贷操作员，总行资金运营部销售岗，总行金融市场部销售岗、产品
开发部高级副经理、产品开发与推广部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任总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2015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副
行长。 马宇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庄灵君简历：
庄灵君，男，1979 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副行长。 庄灵君先生

历任公司北仑支行行长助理，公司个人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公司深圳分行副行长，
公司明州支行行长，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公司北京分行行长；2019 年 10 月至今
任公司副行长。 庄灵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聘任

庄灵君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庄灵君简历同前。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聘任俞罡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俞罡简历：
俞罡，男，1977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俞罡先生历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教员；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
行货币信贷处科员、办公室主任科员、办公室副主任兼法律办主任；中国人民银行
绍兴市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副
处长；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2018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俞罡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345 号
邮政编码：315042
联系电话：0574-87050028
联系传真：0574-87050027
电子邮箱：dsh@nbcb.cn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的议案，聘

任卢军儿为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卢军儿简历：
卢军儿，女，1970年 8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审计部总经理。卢军儿女士历任宁

波杉杉城市信用社业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业务部经理，公司鄞州支行会计科长（总会
计），公司鄞州支行业务管理部经理，公司稽核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并在此期间，被
公司委派至原宁波银监局挂职锻炼；2007年 12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总经理。卢军儿女士
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500,000 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

任童卓超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童卓超简历：
童卓超，男，1984 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 童卓超先生历任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综合部企业
管理秘书；宁波银行总行办公室品牌管理岗、机构管理岗、机构管理部高级经理助
理、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助理、高级副经理。 2017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 童卓超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345 号
邮政编码：315042
联系电话：0574-87050028
联系传真：0574-87050027
电子邮箱：dsh@nbcb.cn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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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及

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在公司总行大厦召开。 公司应出席监事 7 人，亲自出席 7 人，其中舒国
平、胡松松、丁元耀、刘建光监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出席。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洪
立峰监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选举洪立峰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
洪立峰简历：
洪立峰，男，1964 年 1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监事会

职工监事、监事长。 洪立峰先生于 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
北仑支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信用卡处、信贷业务处副处长，香港华侨商
业银行中国业务部、工商业务部经理、高级经理、主管，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内
地分行业务部高级经理，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结算业务处处长；2003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公司副行长；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公司董事、副行长；2015 年 10 月
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监事长。 洪立峰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1,644,113 股股份，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及主任的议案 ,选举舒国平、胡松松、庄晔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舒
国平为监督委员会主任。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及主任的议案 ,选举胡松松、丁元耀、刘建光、庄晔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胡松松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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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近日接到本公司工会委员

会通知，本公司已依法通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的三名职工监事：洪立
峰、庄晔、陆孝素（个人简历附后）。 职工监事任期三年，与第七届监事会的股东监事
和外部监事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附件：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2 月 11 日

附件：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洪立峰，男，1964 年 1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职工
监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洪立峰先生于 1986年 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北仑支行副行长，中
国银行宁波市分行信用卡处、信贷业务处副处长，香港华侨商业银行中国业务部、工商业
务部经理、高级经理、主管，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内地分行业部高务级经理，中国银
行宁波市分行结算业务处处长；2003年 1月至 2015年 9月任公司副行长；2005年 1月至
2015年 9月任公司董事、副行长；2015年 10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监事长。

洪立峰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644,113 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与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及本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庄晔，女，1977年 6月出生，本科学历，持有律师资格证书。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法
律合规部副总经理。

庄晔女士1999年8月至2007年8月在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工商信贷处、 风险管理部、
法律事务部工作， 任法律审查和案件管理科副科长；2007年8月至2010年2月在宁波银行
合规部工作，任高级副经理；2010年2月至2011年2月任苏州分行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兼审
计部总经理）；2011年2月至今任公司合规部副总经理；2017年2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

庄晔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监事的情形，与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陆孝素，女，1970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国家一级理财规划师。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副

总经理。
陆孝素女士1993年参加工作，1993年8月至2002年10月在工商银行北仑支行办公室工

作，任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2002年11月起在宁波银行工作，历任大榭支行副行长、
北仑支行副行长；2009年12月任东门支行行长；2014年10月任公司审计部总经理助理，
2016年2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

陆孝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与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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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大厦。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华裕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57,555,9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628,329,528 股的 61.4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57,801,629 股， 占本行股本总额的 24.1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99,754,3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二）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史庭军、魏雪梅、陈首平、连文辉、刘新宇、章凯栋、陆华

裕、罗孟波、冯培炯、庄灵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新任董事任职资格须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其任职时间从获得核准之日起计算，连选连任董事的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胡平西、贝多广、李浩、洪佩丽、王维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独立董事。 鉴此，傅建华独立董事、傅继军独立董事、贲圣林独立董事、
耿虹独立董事、胡平西独立董事、张冀湘独立董事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直至新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日为止。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选举刘建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舒国

平、胡松松、丁元耀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

股东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QFII、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茂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以上第（一）、（四）、（六）项是普通决议案，其中第（二）、（三）、（五）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无特殊决议。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一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457,427,523 99.9963% 128,412 0.0037% 0 0.0000% 通过
议案二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史庭军 3,380,365,648 97.7675% ——— ——— ——— ——— 通过
2、魏雪梅 3,380,371,648 97.7677% ——— ——— ——— ——— 通过
3、陈首平 3,380,365,658 97.7675% ——— ——— ——— ——— 通过
4、连文辉 3,380,365,648 97.7675% ——— ——— ——— ——— 通过
5、刘新宇 3,380,492,828 97.7712% ——— ——— ——— ——— 通过
6、章凯栋 3,380,365,648 97.7675% ——— ——— ——— ——— 通过
7、陆华裕 3,382,500,520 97.8292% ——— ——— ——— ——— 通过
8、罗孟波 3,382,764,420 97.8369% ——— ——— ——— ——— 通过
9、冯培炯 3,381,119,442 97.7893% ——— ——— ——— ——— 通过
10、庄灵君 3,381,119,442 97.7893% ——— ——— ——— ——— 通过

议案三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胡平西 3,383,019,500 97.8442% ——— ——— ——— ——— 通过
2、贝多广 3,383,113,607 97.8470% ——— ——— ——— ——— 通过
3、李浩 3,383,234,792 97.8505% ——— ——— ——— ——— 通过
4、洪佩丽 3,383,234,786 97.8505% ——— ——— ——— ——— 通过
5、王维安 3,383,234,786 97.8505% ——— ——— ——— ——— 通过

议案四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457,555,423 100.0000% 512 0.0000% 0 0.0000% 通过
议案五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1、舒国平 3,383,107,610 97.8468% ——— ——— ——— ——— 通过
2、胡松松 3,383,234,786 97.8505% ——— ——— ——— ——— 通过
3、丁元耀 3,383,234,786 97.8505% ——— ——— ——— ——— 通过
4、刘建光 3,383,234,790 97.8505% ——— ——— ——— ——— 通过

议案六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457,773,078 64.6697% 512 0.0000% 796,408,868 35.3303%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以下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一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90,034,784 99.9738% 128,412 0.0262% 0 0.0000% 通过
议案二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史庭军 483,937,611 100.0000% ——— ——— ——— ——— 通过
2、魏雪梅 483,943,611 100.0000% ——— ——— ——— ——— 通过
3、陈首平 483,937,621 100.0000% ——— ——— ——— ——— 通过
4、连文辉 483,937,611 100.0000% ——— ——— ——— ——— 通过
5、刘新宇 484,064,791 100.0000% ——— ——— ——— ——— 通过
6、章凯栋 483,937,611 100.0000% ——— ——— ——— ——— 通过
7、陆华裕 486,072,483 100.0000% ——— ——— ——— ——— 通过
8、罗孟波 486,336,383 100.0000% ——— ——— ——— ——— 通过
9、冯培炯 484,691,405 100.0000% ——— ——— ——— ——— 通过
10、庄灵君 484,691,405 100.0000% ——— ——— ——— ——— 通过

议案三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胡平西 486,591,463 100.0000% ——— ——— ——— ——— 通过
2、贝多广 486,685,570 100.0000% ——— ——— ——— ——— 通过
3、李浩 486,806,755 100.0000% ——— ——— ——— ——— 通过
4、洪佩丽 486,806,749 100.0000% ——— ——— ——— ——— 通过
5、王维安 486,806,749 100.0000% ——— ——— ——— ——— 通过

议案四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90,162,684 99.9999% 512 0.0001% 0 0.0000% 通过
议案五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1、舒国平 486,679,573 100.0000% ——— ——— ——— ——— 通过
2、胡松松 486,806,749 100.0000% ——— ——— ——— ——— 通过
3、丁元耀 486,806,749 100.0000% ——— ——— ——— ——— 通过
4、刘建光 486,806,753 100.0000% ——— ——— ——— ——— 通过

议案六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332,782,310 99.9998% 512 0.0002% 0 0.0000% 通过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朱和鸽、何卓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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